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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15万人饮水安全的违章楼为何难拆
祁阳县湘江饮用水源区违规建房—— 

文、图：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陈炜

“祁阳县城湘江河道一级水源保护区违规建筑正热火朝
天进行中。据查，该建筑没有任何部门审批，但目前无任
何部门进行制止……”10 月 17 日，永州市祁阳县城居民
张勇（化名）以网名为“江中孤舟”的帖主身份，在湖南
某知名网络论坛发表一篇题为《祁阳县城湘江河道一级水
源保护区违规建筑正在修建中》的文章，因为他担忧的是，

“若下水道、化粪池将污秽物排放至湘江饮用水源保护区，
城区至少一半居民、约 15 万人将用水困难。”

发帖一天后，施工工人被当场劝离。但未几，该帖被删，
违规建筑不但未拆，反倒重新开工。

10 月 30 日，张勇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我只希
望以后能喝上一口干净的水，为什么就这么难？”

《湖南省湘江保护条例》
第二十四条：
禁止在湘江流域饮用水水源一

级保护区内设置排污口（渠），禁止
新建、改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
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已经设置
排污口（渠）、建成与供水设施和
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应当在省人民政府规定

期限内组织拆除或者关闭。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第六十五条：
未经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

管理机构同意，擅自修建水工程，
或者建设桥梁、码头和其他拦河、
跨河、临河建筑物、构筑物，铺设
跨河管道、电缆，且防洪法未作规

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
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依据职
权，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补办
有关手续；逾期不补办或者补办未
被批准的，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筑
物、构筑物；逾期不拆除的，强行
拆除，所需费用由违法单位或者个
人负担，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
下的罚款。

在祁阳县，熟悉张勇（化名）
的朋友近来大多会给予他这样的
评价 ：“一个真正为大家说话的热
心人。”至于原因，因为他在半个
多月前干的一件“实事”。

“祁阳县城湘江河道一级水源
保护区违规建筑（距离水厂取水
口仅十五米）正热火朝天进行中，
据查，该建筑没有任何部门审批，
但目前无任何部门进行制止……”
10 月 17 日，张勇以网名为“江中
孤舟”的帖主身份在某网络论坛
发表一篇题为《祁阳县城湘江河
道一级水源保护区违规建筑正在
修建中》的文章后，立即引起网
民的广泛关注。

“帖子刚发上去没多久，跟帖
的就有几十条，点击率 有两千多
次！”10 月 30 日下午， 张 勇告 诉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帖子发表后，
网上的评论很多，但褒贬不一。一
种说法是“楼主关心祁阳、关注民
生，精神可嘉，值得大 家学习”，
看到这，张勇自感“像做了回大英
雄”。但另一种则说 ：“帖子内容纯
属造谣！楼主你言尽污蔑之词，有
何居心？”看到这，张勇有些激动，
想要辩解，但最后还是放弃，只是
将现场拍下的图片一一上传并给予
说明。“说多了没用，我相信图片
能证明事实真相！”张勇说。

张勇介绍，违 规建 筑的房主
名叫杨友元，是祁阳县有名的大老
板。“我没见过他，也没和他有过节，
我发帖只希望以后能喝上一口干净
水。”张勇告诉记者，因自己经常
在浯溪第三水厂（又称浯溪水厂）
附近的湘江饮用水源保护区溜达，
所以对临江违规建房的情况比较了
解。“一开始我和朋友还以为是在

修供水设施，直到后来发现有了下
水道和化粪池，才发现事情不对。”

张勇担忧的是 ：“祁阳城区现
住着 30 多万城镇居民，而县城只
有两个自来水厂，浯溪第三水厂负
责整个县城西区居民的生活用水，
如果违规建筑的下水道和化粪池
将废水污水直接排到湘江饮用水
源保护区，至少有一半居民、约 15
万人用水困难。”

为此，张勇和朋友曾多次向有
关领导反映，但违规建筑始终没
有拆除。“其实，早在今年 2 月房
子刚建时，就因为没有通过有关部
门的审批被制止施工，但房子停了
又建，一直没有完全制止。我是一
名公务员，但这也不仅仅是我一个
人的事，总不能让我去上访吧！”
最终，张勇只得无奈选择网上匿名
发帖举报。

这一次，事情迎来了转机。发
帖后的两天里，让张勇感到欣慰的
是，随着越来越多的网民前往现场
调查了解，自己也渐渐被更多人肯
定支持，这让他有了底气。不过，
最让他欣喜的，是自己的行动很快
有了成效 ：“朋友后来告诉我，帖
子发表后第二天，县规划局就派了
工作人员赶到现场劝离了正在建房
的工人。”

一开始，在张勇看来，随着政
府部门的介入调查，事情应该能得
到完满解决。可不成想，就在发帖
后的第三天，一场变故让张勇“寒
了心”：“我的帖子无缘无故被删了，
还没有一个人通知我。”而让他感
到尤为失落的是，事情似乎又回到
了原点 ：“差不多是在帖子被删两
天后，工人又开始在江边建房子了，
不到一个星期，又加（建）了两层。”

【事件】水源保护区违规建房，
他发帖举报 3天后无故被删

【调查】
建筑工：已建四层的临江建筑未建排污通道

 11 月 1 日上午，今日女报 / 凤
网记者电话联系上了杨友元。“在
建的这栋楼审批结果一时还没出
来，还要等一段时间。”杨友元说，

临江建筑完工后将作为浯溪水厂
的新办公楼，给单位员工上班工
作提供便利。至于排污管道问题，
杨友元解释称，该建筑有完备的

排污系统，不存在污秽物溢出或
下渗的情况出现。“那些施工的工
人很多都不清楚情况，没建排污
管道的事他们都是乱说的。”

张勇所述情况是否属实？临
江建筑是否仍然在建？10 月 31 日
下午，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与张勇
一同来到位于祁阳县平安西路的
湘江饮用水源保护区。

记者发现，在距江面沿岸仅 1
米远处建有一栋四层高的临江建
筑，此时，3 名建筑工人正在四楼
加建楼层。此外，在建筑两旁，还
分别建有一个长 2 米，宽、高各
1 米的长方体水泥密封池，其中一
池离浯溪第三水厂取水口仅 15 米

远。“这个是化粪池！”现场一名
姓李的建筑工面对记者询问直言
称，尽管他自己不清楚临江建筑的
用途，但按照施工图的布置，并
没有为建立排污通道做专门设计。

“因为两个池子现在已经完工，如
果返工重做会很麻烦，主要是已
经接通了下水管道。如果管道不
改建，污水最后排到哪里，我也
不清楚，但只有两种可能，一是
在地下，另一种就是到了江里。”

至于临江建筑违规修建、停

工整改问题，该建筑工解释 ：“听
说 过 这 房 子上面的 领 导 没 同 意

（建），以前也停过工，最近也停
了几次，但老板让我们什么时候
开工，我们就得干，毕竟是要算
工钱的。”但就在该建筑 200 米外，
竖立有一块告示牌，上面这样写
道 ：“禁止新建、扩建与供水设施
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已
建成的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
关的建设项目，由县级以上的人
民政府责令拆除或关闭。”

浯溪第三水厂：污秽物溢出、下渗或影响水质，但不便究责
随后，记者以附近居民身份

来到浯溪第三水厂。在这里，一
名刘姓工作人员介绍称，如果化
粪池没有及时疏通排污，当江面
水位上涨，极易促使污秽物溢出、
下渗到地底或饮用水源保护区。

“这样对饮用水源肯定是有影响
的，但短时间内只会影响江边的

水质，江面整体水质影响不会太
大。”他补充说，因水厂在水区中
央建有水塔并采用压水堆式抽水
法，所以饮用水大多是从水区中
央抽取过滤处理。

若临江建筑污染水源，水厂
如何问责？面对记者的询问，该工
作人员解释，根据正常情况，在

饮用水保护范围内临江建筑是不
允许修建的，如果违规修建致水
质被污染，房主将负全责。“不过
因为我们水厂的老板（杨中华）和
房主（杨友元）是兄弟关系，所以
这事即使我们都清楚也不好管。”

该工作人员同时拒绝向记者
透露杨中华的联系方式。

百姓爆料：水厂老板与房主系一人？
当天下午，记者在整个走访过

程中遇到不少前来游泳的居民，其
中一个名叫邓立新（化名）的居民
向记者透露 ：“其实房子和水厂可
以说都是杨友元一个人的。主要是
以前政府拿不出钱来建水厂，所以
就通过招商引资找有钱的老板承

建，当时由于杨友元资金比较雄厚，
又加上是本地人，所以水厂就由他
建立管理。可能是因为他建水厂
替政府分了忧，所以几年前政府在
拍卖土地时，优先考虑了他，低价
卖给了他几百亩地，顺带做个人情。
而且，因为去年水区的大坝还没修

好，水位没现在这么高，当时他认
为建房的位置没占河道，没有违规，
所以他就在没有通过有关部门审
批的情况下私自建了房子。”随后，
记者找到相关部门证实，杨中华确
实是杨友元的弟弟，水厂当初由两
人共同出资建设。

杨友元：建房手续在审批，尚无结果，排污系统完备

【声音】
饮用水源地不能擅建临江建筑、排污口

湖南省水利厅水资源处处长 
唐少华

“在一级 水源保 护区内，如
果在未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下，
擅自在饮用水源保护区新建、改

建或者扩大临江建筑、排污口的
将面临严厉处罚。”11 月 1 日下午，
湖南省水利厅水资源处处长唐少
华告诉记者，一旦出现上述情况
且调查属实，对拟建、在建的要

坚决制止，对已建成的，县政府
须责令其限期拆除、恢复 原状，
逾期没有整改到位的将强制执行
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
款。

建房未经审批，若拆除，需联合多单位商讨解决
祁阳县规划局长虹街道规划

建设站站长 王跃生
11 月 1 日上午，在 祁阳县规

划局，长虹街道规划建设站站长
王跃生向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出示
了一份时间为 2013 年 10 月 18 日
的《关于县浯溪三水厂临江建筑
涉嫌非法建设的情况汇报》后介
绍，县规划局管理人员早在今年
2 月 26 日巡查时发现，浯溪镇水
业公司法人代表杨中华未经相关
部门批准擅自建设办公用楼后就
立即下达了停工和整改通知书。8
月 14 日，县推进新型城市化领导

小组还特别就此事开了专题会议，
综合众多因素，否决了该公司在
湘江河畔建设办公楼或改建为公
共建筑西湖楼的方案。

“其实，在今年 10 月，我们强
行驱赶了建房的民工好几次，但他
们总是不听劝告，我们一走，他们
就继续施工。哪怕我们拆了一部分
房子，老板又叫工人建起来。”王
跃生说，若要彻底拆除临江建筑，
因涉及到临江建房问题，需向上级
领导汇报并联合县国土局、县水
利局、县环保局等单位一起研究
商讨才能给出最后的解决措施。

随后，记者找到了祁阳县环
保局、祁阳县国土局、祁阳县水
利局反映情况。祁阳县水利局水
政监察大队一工作人员表示，若居
民反映情况属实，根据相关条例
规定，杨友元临湘江饮用水源一
级保护区建造房屋的行为是绝对
不允许的。“因为今天局长们都去
外面出差了，我们会尽快将这个事
向领导汇报，至于最终如何处理，
还要领导开会商议决定。”11 月
11 日，记者从县规划局了解到：“三
天前，我们再次去现场要求停工。”
但是否拆除仍无定论。

【条例规定】

截止 11月 11 日，该建筑已建至四层。


